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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土地问题的解决途径(晓亮；10月21日)

文章作者：晓亮

    土地问题从来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探索“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为此必须把土地产权制度的研究和解决放在重要位置，要作深层次思考。 

    从历史上看，农民的增收问题从来是同土地产权制度的安排、土地的如何使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农地制度的重大变革有四次，四次都对农民的增收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应以生产力为

标准，实事求是地总结这些变革的经验和教训，才可以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第一次土地制度的变革，就是土改，这项改革在根据地于解放战争期间就完成了，全国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改革的实质是消灭封

建土地制度，使农民平均地分配到为自己所有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其性质属于民主改革，但也有某些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容，如消灭

富农。是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它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效果显著。 

    但土改以后即发生农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自发地让他们发家致富（即“老婆孩子热炕头”），走新富农道路，还是走互助合作道

路。从现有资料看，刘少奇主张走前一种道路，曾发生过山西省委向华北局的报告，以及对东北出现前富农的态度；毛泽东则主张走互助合

作的道路。争论的结果，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标志就是中央发出了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决定。 

    第二次土地制度的变革，即1953年到1955年的初级合作化运动。实际是农民把自有的土地和牲畜等生产资料交由初级生产合作社统一

使用，入股分红。这项变革也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但推动有限。根据现有资料，粮食作物合计，如以1952年为100，1953年为101.6，1954

年比上年高，为102.3，1955年又比上年高，为109.0，1956年为上年的104.4。其中稻谷、玉米的增长幅度稍大。但毛泽东把这种合作社

定义为半社会主义性质，认为入股分红是私有制残余。而社会主义改造则是要消灭私有制。 

    第三次变革则是在1955年批判邓子恢的“小脚女人”的前提下，掀起了高级合作化运动，取消入股分红，把农民的土地由私有变为集体

所有，我的看法，实际就是无偿地剥夺农民。根据现有的资料，这项变革不但没有促进生产，而且使产量下降。一些地方出现宰杀牲畜的现

象。小麦产量如以1956年为100，1957年下降为95.3，大豆由1956年的100下降为1957年的98.2，玉米下降到92.9。以后经过合并高级

社，人民公社化，虽然农业生产在个别年份有所提高，但总体上并没有好转，甚至还出现几年的天灾人祸，饿死几千万农业人口。“大跃进”

实际成了“大跃退”。 

    第四次变革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指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后形成的模式为：“交够国家

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其特点是土地的经营权和绝大多数剩余产品索取交给了农户，农户成了经营主体。同时废除了人民公

社体制。这项改革由于与农民的个人利益直接挂钩，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动生产率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终于使中国农

民的收入明显提高，使中国城乡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一下子得到解决，并且拉动了农村的消费品生产，促进了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

成效最为突出。 

    四次土地制度的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并不成功，这只能以生产力标准作为判断标准。第一次和第四次，即土地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

是完全正确的。第二次，组织互助合作，办初级社也是要肯定的，但只此一条道路，否定富农经济、家庭农场的发展，值得研究。第三次改

革实际上是走集体农场道路，无偿剥夺农民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则不能肯定，至少是消灭私有制太早了。 

    但现在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经营主体的调整，尽管法规规定了经营承包三十年不改变，但期限总归是有

限的，这样农户用地与养地的结合难以保证，加上一家一户单独经营，规模效益难以获得更大提高，因而其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也会受到

限制。这大概是1985年以后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放慢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以上四次土地问题的变革中可以看出，土地问题确实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土地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现实中存在

的问题，只能继续通过改革来解决。 

    现实中农村土地制度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 

    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从深层次上说，都属于根本制度问题。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说到底，也是根本制度不合理造成的，

这三个问题是： 

    第一，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是合作化后期依靠剥夺农民的所有权而形成的。现在应当指出的是，农民把土地充公，是没有得到任何

补偿的，是靠政治运动的压力造成的。这种做法符合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不剥夺小农的教导？另外，这样做了以后，土地的所有者主体究

竟是谁？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政企不分，还有一个形式上的“集体所有”能说清的话，那么，

到现在，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废除，集体经济组织在大多地方早已不存在了，是不是就归基层政权所有呢？它的合

法性在哪里呢？如果说是归基层政权所有，岂不是支部书记所有吗？这种产权主体不清晰的土地制度，符合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能推动

农村的市场化改革吗？所以，现在是到了明晰农村土地产权的时候了。 

    由于中国土地制度本来就很复杂，各地情况不一，因而改革的思路、办法决不能搞一刀切。看来只能遵循“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实行

国家所有（大片由林、荒漠、国有农场等）、集体所有（农村的荒漠荒坡等）和农户的宅基地、承包田等多种形式。 



    现在有人主张土地长期承包，给农民以经营权、使用权，三十年、五十年不变，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我认为不是最好，因为这样解

决不了农民的用地养地等问题，也解决不了农民的后顾之虑。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是还土地的所有权于农民，农民也最愿意接受这种

办法。只要还土地的所有权于农民，土地才能真正流转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真正的合作社经营，发展家庭农场，扩大经营规模，提

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第二，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还没有得到确认，自然也就不能使它的所有者获得应得的报酬。我们国家第一次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时，

连劳动都没有放在里面，只是我们提了意见后，才把劳动同资本、技术等放在一起，但是仍没有把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为此我也写了文章，

建议把土地加上去，这也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国家的土地是稀缺资源，但由于谁都不把它作为可带来收入的生产要素，实际上谁都不爱

惜土地。连农民都是这样。 

    第三，在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必然要占用、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失去土地，没有生活来源，何况占用、征用

是强制性的。占用、征用必须给农民以补偿。这些国家都有明文规定，按说似乎没有问题了，实际不是这样。一是征用补偿费标准太低（包

括安置补偿）；二是补偿费等未必都能落实到农民手中，这是有大量调查可以作为证明的；三是国家征占农民的土地以后，转手以高价卖给

开发商赚钱，这种垄断国家一级市场的行为，合理吗？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利益能得到保护吗？因此，我主张今后把征用（征收）、占用

区别开来，征用尽管有强制性，但必须给补偿，农民有多少损失，就应给多少补偿。而占用，则是公平交易，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征用只限

于国家建设用地（如修公路、铁路，搞基础建设），占用指商业用地（如盖住宅、学校、医院等公用设施等），则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原则。

由开发商按规则直接向农民购买，国家对土地的管理权限，也要适当限制，使政府只是执法者，不能成为利益主体。 

文章出处：《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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